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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一月三日、二零二零年八月七日、二零二一年
五月十三日、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及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之公佈。誠
如上述公佈所披露，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秦發礦業與秦發海外訂立該等協議
綱領，內容有關收購於印尼之新採礦公司70%股權，據此，新採礦公司於完成後
擬將由本公司之一間全資附屬公司、各賣方及PT Linta Timur Investama分別擁有
70%、25%及5%。根據該等協議綱領，賣方有權享有可銷售煤炭總產量15%之權益，
而無權享有新採礦公司之股息付款。Kokos Jiang為賣方之前主要股東。

鑒於印尼政府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九日頒佈之有關採礦權的新政府法規（詳情已
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十二日之公佈中披露），該等協議綱領之訂約
方已同意修改交易結構以減少涉及政府批准之步驟，從而盡量減少審批程序所
需時間。根據原安排，本集團將於向將由相關賣方成立的新採礦公司轉讓該等
採礦經營許可證後收購相關新採礦公司之 70%股權。根據修改後安排，本集團與
賣方將成立該等新採礦公司，而該等新採礦公司將由本集團及相關賣方分別擁
有75%及25%，而賣方隨後將於特定期間內向該等新採礦公司轉讓該等採礦經營
許可證。因此，訂約方已訂立該等補充協議，詳情載於下文。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交易時段後），本集團之全資附
屬公司秦發礦業與秦發海外訂立該等補充協議，詳情如下。

補充協議A

日期：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訂約方： (1) 秦發礦業

(2)  SPE

(3) Kokos Jiang之繼承人

(4) Eric Wiratir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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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由Kokos Jiang之繼承人及Eric Wiratirana分別擁有約 99.818%及0.182%。於本公
佈日期，Kokos Jiang之繼承人擁有本公司非全資附屬公司SDE 25%股權。由於根
據上市規則第14A.09(1)條SDE為本公司之非重大附屬公司，故Kokos Jiang之繼承
人及SPE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章不被視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經作出一切合理查
詢後，董事所深知、盡悉及確信，除上文所披露者外，SPE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即
Kokos Jiang之繼承人及Eric Wiratirana）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本公司關連人士之第
三方。

經修訂條件

根據補充協議A，倘以下條件達成，訂約方將進行補充協議A項下擬進行之交易
及簽立任何其他所需文件：

(a) Kokos Jiang之繼承人及Eric Wiratirana仍為SPE之法定擁有人，並在法律上被
允許執行補充協議A項下擬進行之交易；

(b) SPE及秦發礦業根據秦發礦業批准之成立契據初稿成立新採礦公司A；

(c) 秦發礦業已進行採礦區內三個鑽井（各自深度為 500米）之鑽採活動，以秦發
礦業認為對找出蘊藏煤炭儲量及其質量而言屬必要之鑽採活動為限，費用
概由秦發礦業自行承擔；

(d) SPE已就把採礦經營許可證A轉讓予新採礦公司A遵守現行法律法規將作出
之任何正式規定；

(e) SPE已獲得印尼共和國有關政府部門之批准及建議以根據現行法律法規把
採礦經營許可證A之所有權轉讓予新採礦公司A，而採礦經營許可證A已合
法登記於新採礦公司A名下；

(f) SPE已促進向採礦區內特定區域之任何土地擁有人收購土地，以便由秦發
礦業根據上文 (c)段進行鑽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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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倘根據上市規則有關規定屬強制並須經本公司股東批准（如適用），則秦發
礦業及其聯屬公司須遵守所需法定及監管規定（包括但不限於上市規則）。

新採礦公司A 75%股權

根據補充協議A，秦發礦業與SPE將成立新採礦公司A，而新採礦公司A將由秦發
礦業及SPE分別擁有 75%及25%。秦發礦業須就新採礦公司A的75%權益支付認購
價7,500,000,000印尼盾。

倘自有關政府部門批准向新採礦公司A轉讓採礦經營許可證A起七年內（或秦發
礦業與SPE經書面協定之延長期間）並未開始煤炭生產，秦發礦業同意按面值將
秦發礦業於新採礦公司A擁有的全部股份轉讓予SPE。

轉讓採礦經營許可證A

秦發礦業及SPE將於簽署補充協議A後一個星期內成立新採礦公司A。SPE須於
新礦業公司A成立後三個月內根據現行法律法規取得及達成有關轉讓採礦經營
許可證A予新採礦公司A之所有規定及批准。

補充協議C、補充協議D、補充協議F及補充協議G

日期：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訂約方： (1) 秦發海外

(2) IME、PBJS、TME或VPE（視情況而定）

(3) Kokos Jiang之繼承人

(4) Eric Wiratirana

(5) W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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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日期，賣方由Kokos Jiang之繼承人及Eric Wiratirana以下列方式擁有：

Kokos Jiang之
繼承人

Eric 
Wiratirana

IME 99.818% 0.182%

PBJS 99.999% 0.001%

TME 99.996% 0.004%

VPE 99.982% 0.018%

於本公佈日期，Kokos Jiang之繼承人擁有本公司非全資附屬公司SDE 25%股權。
由於根據上市規則第14A.09(1)條SDE為本公司之非重大附屬公司，故Kokos Jiang

之繼承人及賣方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不被視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經作出一切
合理查詢後，董事所深知、盡悉及確信，除上文所披露者外，相關賣方及彼等最
終實益擁有人（即Kokos Jiang之繼承人及Eric Wiratirana）以及WM及其最終實益擁
有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本公司關連人士之第三方。

新採礦公司C、新採礦公司D、新採礦公司F及新採礦公司G之



補充標的事宜

倘 IME、PBJS、TME或VPE（視情況而定）未能按條件履行其任何義務（包括未能於
新採礦公司C、新採礦公司D、新採礦公司F或新採礦公司G成立後五個月（或於
秦發海外書面協定之延長期間）內就將該等採礦經營許可證分別從 IME、PBJS、
TME或VPE轉至新採礦公司C、新採礦公司D、新採礦公司F或新採礦公司G自有
關政府部門取得相關批准，則 IME、PBJS、TME或VPE（視情況而定）須於自秦發
海外就其未能履行條件發出通知之日起計 14日內將按金資金C、按金資金D、按
金資金F或按金資金G（視情況而定）退還予秦發海外，方法為通過銀行轉賬將有
關資金轉入秦發海外書面指定之銀行賬戶。倘於五個月期間內未自政府部門取
得轉讓該等採礦經營許可證的批准，各訂約方同意另行延長四個月期間。倘政
府部門拒絕批准轉讓該等採礦經營許可證，各訂約方同意採用日期為二零二一
年五月十二日的該等協議綱領的原交易結構。就新採礦公司F而言，倘於有關政
府部門已批准向新採礦公司F轉讓採礦經營許可證F後六年期間內（或秦發海外
與TME經書面協定之延長期間）並未開始煤炭生產，秦發海外同意按面值將秦發
海外於新採礦公司F擁有的全部股份轉讓予TME。

代價及總按金資金

於二零二一年，本集團對採礦區進行了大量的鑽採及勘探。到目前為止，勘探結
果令人滿意。考慮到該等煤礦的面積合計為約528.37平方公里，本公司認為本集
團就成立該等新採礦公司應付的總按金資金及認購價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
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補充賣方保證

該等協議綱領及該等補充協議內對Kokos Jiang之任何提述均被視為對Kokos Jiang

之繼承人之提述並適用於Kokos Jiang之繼承人。該等協議綱領及該等補充協議內
所訂明之Kokos Jiang之權利及義務將由Kokos Jiang之繼承人執行並適用於Kokos 

Jiang之繼承人。

Kokos Jiang之繼承人為Kokos Jiang之法定繼承人，已根據適用法律完成繼承程序。
倘日後有其他人士就Kokos Jiang之繼承權對有關人士、已售股份及該等採礦經營
許可證提起訴訟、申索或提出要求，Kokos Jiang之繼承人須採取合理行動使秦發
礦業及秦發海外免受有關訴訟、申索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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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採礦經營許可證之財務資料

於該等補充協議日期，該等新採礦公司尚未成立，而該等採礦經營許可證並無
產生除稅前及除稅後溢利。

有關本集團、SPE、IME、PBJS、TME及VPE之資料

本集團主要從事煤炭開採、煤炭購銷、選煤、存儲及配煤。秦發礦業為一間於印
尼成立之有限公司，並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秦發礦業之業務範圍為
煤炭開採。秦發海外為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並為本公司之間接全
資附屬公司。秦發海外之業務範圍為投資控股。

SPE為一間於印尼正式註冊及成立之有限公司，主要從事煤炭買賣業務。SPE為
一個位於印尼南加里曼丹省哥打巴魯縣Kelumpang Utara之煤礦A（面積約為64平
方公里）之採礦經營許可證A之持有人。

IME為一間於印尼正式註冊及成立之有限公司，主要從事物料開採。IME為一個
位於印尼南加里曼丹省哥打巴魯縣Kelumpang Hulu及Hampang區之煤礦C（面積約
為33.05平方公里）之採礦經營許可證C之持有人。

PBJS為一間於印尼正式註冊及成立之有限公司，主要從事物料開採。PBJS為一
個位於印尼南加里曼丹省哥打巴魯縣Kelumpang Hulu區之煤礦D（面積約為170.94

平方公里）之採礦經營許可證D之持有人。

TME為一間於印尼正式註冊及成立之有限公司，主要從事物料開採。TME為一
個位於印尼南加里曼丹省哥打巴魯縣Kelumpang Tengah及Hulu之煤礦F（面積約為
169平方公里）之採礦經營許可證F之持有人。

VPE為一間於印尼正式註冊及成立之有限公司，主要從事物料開採。VPE為一個
位於印尼南加里曼丹省哥打巴魯縣Kelumpang Tengah及Kelumpang Hulu之煤礦G（面
積約為91.38平方公里）之採礦經營許可證G之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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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該等補充協議項下之該等建議交易之理由及裨益

該等建議交易將讓本集團有機會以相當低的成本獲得該等採礦經營許可證，原
因是相關該等煤礦位置偏遠且未開發。透過對SDE煤礦開採地區的初步勘探，到
目前為止，本公司已取得令人滿意的積極成果。於進行進一步盡職調查及勘探後，
該等採礦經營許可證涉及的該等煤礦可能有潛力被開發為產量龐大之先進地下
煤礦。本公司自二零二零年起一直積極在印尼擴張業務。該等建議交易將使本
公司能夠出口成熟之勘探技術並將之擴展至海外市場。總按金資金、認購價及
項目開發主要以內部資源撥付。倘該等建議交易被證實為成功，本公司之採礦
專業知識與印尼之天然資源將發揮協同效益以支持本集團日後之發展。相較於
該等協議綱領項下擬進行之初始交易結構，該等補充協議下之新交易結構允許
本集團最大限度地減少來自印尼之審批需要。

董事認為，該等協議綱領（經該等補充協議修訂及補充）項下之該等建議交易屬
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涵義

該等建議交易之一項適用百分比率與於該等建議交易 12個月內進行之先前交易
合併計算超過 5%但少於25%且所有其他適用百分比率均少於5%。因此，該等建
議交易與先前交易合併計算時構成上市規則第14章下本公司之須予披露交易，
因而須遵守上市規則之申報及公佈規定，惟獲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 14章下股東
批准之規定。

於本公佈日期，持有各賣方 99%以上股權之Kokos Jiang之繼承人擁有本公司非全
資附屬公司SDE 25%股權。由於根據上市規則第14A.09(1)條SDE為本公司之非重
大附屬公司，故Kokos Jiang之繼承人及賣方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不被視為本公
司之關連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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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謹此強調，該等協議綱領（經該等補充協議修訂及補充）項下擬進行之該

等建議交易須待該等協議綱領（經該等補充協議修訂及補充）之條件達成後，方

可作實。

本公司股東及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釋義

在本公佈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下列涵義：

「補充協議A」 指 秦 發 礦 業、SPE、Kokos Jiang之 繼 承 人 及Eric 

Wiratirana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之協議綱領A之補充協議，內容有關建議成
立新採礦公司A及向其轉讓採礦經營許可證A

「補充協議C」 指 秦 發 海 外、IME、Kokos Jiang之 繼 承 人、Eric 

Wiratirana及WM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協議綱領C之補充協議，內容有關建
議成立新採礦公司C及向其轉讓採礦經營許可證
C

「補充協議D」 指 秦 發 海 外、PBJS、Kokos Jiang之 繼 承 人、Eric 

Wiratirana及WM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協議綱領D之補充協議，內容有關建
議成立新採礦公司D及向其轉讓採礦經營許可證
D

「補充協議F」 指 秦 發 海 外、TME、Kokos Jiang之 繼 承 人、Eric 

Wiratirana及WM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協議綱領F之補充協議，內容有關建議
成立新採礦公司F及向其轉讓採礦經營許可證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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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協議G」 指 秦 發 海 外、VPE、Kokos Jiang之 繼 承 人、Eric 

Wiratirana及WM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二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協議綱領G之補充協議，內容有關建
議成立新採礦公司G及向其轉讓採礦經營許可證
G

「該等補充協議」 指 補充協議A、補充協議C、補充協議D、補充協議
F及補充協議G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煤礦A」 指 SPE是該煤礦之採礦經營許可證A持有人

「煤礦C」 指 IME是該煤礦之採礦經營許可證C持有人

「煤礦D」 指 PBJS是該煤礦之採礦經營許可證D持有人

「煤礦F」 指 TME是該煤礦之採礦經營許可證F持有人

「煤礦G」 指 VPE是該煤礦之採礦經營許可證G持有人

「該等煤礦」 指 煤礦A、煤礦C、煤礦D、煤礦F及煤礦G

「本公司」 指 中國秦發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
立之有限責任公司，其所有股份於聯交所上市（股
份代號：866）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按金資金C」 指 於協議綱領C項下之若干按金資金條件達成後，
秦發海外同意向 IME存入為數1百萬美元之按金，
而該款項將以WM所享有SDE可銷售煤炭15%之
權益或 IME所享有新採礦公司C可銷售煤炭 15%

之權益退還予秦發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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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金資金D」 指 於協議綱領D項下之若干按金資金條件達成後，
秦發海外同意向PBJS存入為數1百萬美元之按金，
而該款項將以WM所享有SDE可銷售煤炭15%之
權益或PBJS所享有新採礦公司D可銷售煤炭 15%

之權益退還予秦發海外

「按金資金F」 指 於協議綱領F項下之若干按金資金條件達成後，
秦發海外同意向TME存入為數1百萬美元之按金，
而該款項將以WM所享有SDE可銷售煤炭15%之
權益或TME所享有新採礦公司F可銷售煤炭 15%

之權益退還予秦發海外

「按金資金G」 指 於協議綱領G項下之若干按金資金條件達成後，
秦發海外同意向VPE存入為數1百萬美元之按金，
而該款項將以WM所享有SDE可銷售煤炭15%之
權益或VPE所享有新採礦公司G可銷售煤炭15%

之權益退還予秦發海外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Eric Wiratirana」 指 Eric Wiratirana，為 Inneke Wiratirana之兄弟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協議綱領A」 指 秦發礦業、SPE、Kokos Jiang及 Inneke Wiratirana所
訂立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協議
綱領，內容有關建議收購股權及建議投資將由
SPE成立的一間新採礦公司

「協議綱領C」 指 秦發海外、IME、Kokos Jiang、Amirah Rukmamaya 

Hadyanisa Harrydanni及WM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二一
年五月十二日之協議綱領，內容有關建議收購股
權及建議投資將由 IME成立的一間新採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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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綱領D」 指 秦發海外、PBJS、Kokos Jiang、Lindawaty及WM所
訂立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二日之協議綱領，
內容有關建議收購股權及建議投資將由PBJS成
立的一間新採礦公司

「協議綱領F」 指 秦發海外、TME、Kokos Jiang、Angela Ningsih及WM

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二日之協議綱領，
內容有關建議收購股權及建議投資將由TME成立
的一間新採礦公司

「協議綱領G」 指 秦發海外、VPE、Kokos Jiang、Meina及WM所訂立
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五月十二日之協議綱領，內容
有關建議收購股權及建議投資將由VPE成立的一
間新採礦公司

「該等協議綱領」 指 協議綱領A、協議綱領C、協議綱領D、協議綱領
F及協議綱領G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印尼盾」 指 印尼共和國法定貨幣印尼盾

「IME」 指 PT Indonesia Multi Energi，一間根據印尼共和國法
律成立之公司，分別由Kokos Jiang之繼承人及Eric 

Wiratirana擁有約99.818%及0.182%之權益

「印尼」 指 印尼共和國

「Inneke Wiratirana」 指 Inneke Wiratirana，為Kokos Jiang之遺孀

「Kokos Jiang」 指 Kokos Jiang，賣方之前主要股東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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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礦經營許可證A」 指 一 個 位 於 印 尼 南 加 里 曼 丹 省 哥 打 巴 魯 縣
Kelumpang Utara之煤礦之採礦經營許可證

「採礦經營許可證C」 指 一 個 位 於 印 尼 南 加 里 曼 丹 省 哥 打 巴 魯 縣
Kelumpang Hulu及Hampang區之煤礦之採礦經營許
可證

「採礦經營許可證D」 指 一 個 位 於 印 尼 南 加 里 曼 丹 省 哥 打 巴 魯 縣
Kelumpang Hulu區之煤礦之採礦經營許可證

「採礦經營許可證F」 指 一個位於印尼南加里曼丹省哥打巴魯縣之煤礦
之採礦經營許可證

「採礦經營許可證G」 指 一 個 位 於 印 尼 南 加 里 曼 丹 省 哥 打 巴 魯 縣
Kelumpang Tengah及Hulu區之煤礦之採礦經營許
可證

「該等採礦經營許可證」 指 採礦經營許可證A、採礦經營許可證C、採礦經
營許可證D、採礦經營許可證F及採礦經營許可
證G

「該等新採礦公司」 指 新採礦公司A、新採礦公司C、新採礦公司D、新
採礦公司F及新採礦公司G

「新採礦公司A」 指 一間將根據印尼共和國法律成立之公司，於成立
時由本集團及SPE分別擁有75%及25%之權益

「新採礦公司C」 指 一間將根據印尼共和國法律成立之公司，於成立
時由本集團及 IME分別擁有75%及25%之權益

「新採礦公司D」 指 一間將根據印尼共和國法律成立之公司，於成立
時由本集團及PBJS分別擁有75%及25%之權益

「新採礦公司F」 指 一間將根據印尼共和國法律成立之公司，於成立
時由本集團及TME分別擁有75%及25%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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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採礦公司G」 指 一間將根據印尼共和國法律成立之公司，於成立
時由本集團及VPE分別擁有75%及25%之權益

「PBJS」 指 PT Persada Berau Jaya Sakti，一間根據印尼共和國
法律成立之公司，分別由Kokos Jiang之繼承人及
Eric Wiratirana分別擁有約99.999%及0.001%之權益

「先前交易」 指 秦發礦業完成收購SDE之70%股權，有關詳情於
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五月二十五日之公佈
內披露

「該等建議交易」 指 根據秦發礦業或秦發海外（視情況而定）與相關賣
方訂立的該等補充協議成立該等新採礦公司的
建議交易

「秦發礦業」 指 PT Qinfa Mining Industri，一間根據印尼共和國法
律成立之公司，並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秦發海外」 指 秦發海外投資有限公司，一間根據香港法例成立
之公司，並為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

「SDE」 指 PT Sumber Daya Energi，一間根據印尼共和國法
律成立之公司，為本集團之非全資附屬公司，
由本集團、Kokos Jiang之繼承人及PT Linta Timur 

Investama分別擁有約70%、25%及5%之權益

「賣方」 指 IME、PBJS、SPE、TME及VPE

「證券及期貨條例」 指 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1港元之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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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 指 PT Sugico Pendragon Energi，一間根據印尼共和國
法律成立之公司，由


